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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財政部原函 (A09000000E_1150000984_senddoc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貴機關學校執行促參案件，請確實依資通安全管理法第11

條規定辦理，詳如財政部原函，轉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財政部115年1月5日台財促字第11425540770號函（影

本如附）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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